
委托（抽样）检验单

丰都县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：

兹送上  水泥混凝土 试样，请按委托试验项目予以试验并签发试验报告，费

用由     丰都县暨龙镇人民政府     支付。
 2021年06月01日
表格编号：FDJC-JL-4.5.4-01-2018       送（取）样记录           委托编号：WT-2021-0991
	工程名称
	丰都县暨龙镇九龙泉村2020年乡村道路改扩建工程
	施工部位
	C25涵洞、C30盖板

	试样名称
	水泥混凝土
	取样地点
	现场

	试样规格
	／
	取样日期
	2021年06月08日

	试样数量
	20个测区
	取样单位
	丰都县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

	生产厂家
	／
	委托单位
	 丰都县暨龙镇人民政府  

	生产日期
	／
	送样日期
	2021年06月08日

	产品批号（卷号）
	／
	收样日期
	2021年06月09日

	代表批量
	／
	包装及外观
	表面平整、干燥

	见证人签名
	／
	样品编号
	YP-2021-JGT-0029

	执行标准
	JGJ/T23-2011

	试验项目：回弹法检测砼强度（交） 
	收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
	
	

	送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	张桢
	联系电话
	17782063099


说明：

本检验单一式二份，丰都县交通工程试验检测中心、委托单位各持一份。

委托单位在送本检验单和试样时，应提供材料生产厂家质量检验资料及取样详情和其它特别情况。

3、试样数量应满足试验项目所需的最低数量。

